
商职院字〔2016〕176 号 

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《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

专利成果转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系、部，处、室： 

《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专利成果转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见附件）,已经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。依据《安徽商贸职业技

术学院规章制度管理办法》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专利成果转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 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

   2016 年 12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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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专利成果转让奖励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激发学院创新创业活力，调动教职工发明

创造的热情，发挥我院在行业、企业技术服务和地方经济建设中

的作用，促进技术创新，推动专利成果转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专利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实施细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和国家及安徽省政府促进专利成果转化

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的专利成果是指本院教职工申请的以

学院为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。本

院教职工申请的未以学院为专利权人的专利，以及非本院教职工

取得的专利，不属于本办法所称专利成果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的专利成果转让包括专利所有权转让、

专利作价投资、专利许可使用等。学院转让专利成果收入包括专

利所有权转让收入、专利作价投资形成的权益、专利许可使用费

收入等。 

第四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学院教职工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视

为职务发明创造，其申请取得的专利必须以学院为专利权人。 

1．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中产生的专利； 

2．在执行与目前所从事业务对应的其他工作任务中产生的

专利； 

3．主要利用学院资源和技术条件(如学校的人员、资金、设

备、材料、技术资料等)取得的专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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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退职、退休、调离学院工作后一年内做出的，与其在学

院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有关的专利。 

第五条  经学院批准，我院教职工接受外单位委托研究、设

计所完成的，或我院教职工与外单位合作完成的，申请取得的专

利，其专利权归我院或我院与合作完成单位共同所有。 

第六条  以我院为专利权人的各项专利成果，其与专利技术

相关的申请、登记、奖励、转让、推广、实施等事宜由科研处归

口管理。 

第七条  专利申请、登记由专利项目主要完成人负责，科研

处协助办理。对以我院为专利权人的各项专利成果，每年年末由

专利项目主要完成人凭专利申请、登记相关费用的合法有效凭证

向科研处登记申报补助。 

第八条  专利成果奖励及专利后续维持费用支付，按照商职

院字〔2014〕148 号《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的规定执行。在取得专利证书后每年年末由专利项目主要

完成人向科研处登记申报。 

第九条  以我院为专利权人的各项专利成果转让事宜统一

由科研处负责管理，未经学院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转让、

作价投资或许可使用。 

第十条  我院为专利权人的各项专利成果转让、作价投资或

许可使用，必须由 项目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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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许可使用所取得的各项收入归学院所有。转让专利成果的各项

收支均纳入预算管理，由学院财务处统一办理结算。 

第十二条  学院转让专利成果收入，扣除相关税费后，80%

用于奖励专利成果主要完成人。转让专利成果收入按当年实际到

账收入金额计算。相关税费包括专利成果转让相关的交易、中介、

推广、实施等费用及应缴纳的税费。专利成果转让奖励在每年年

末由专利成果主要完成人向科研处申报登记，并提交具体分配方

案。 

第十三条  以我院为专利权人的各项专利成果对外作价投

资的，学院和专利成果主要完成人应作为受益企业的投资人，学

院和专利成果主要完成人各按专利成果作价金额的50%持有受益

企业的权益。 

第十四条  学院鼓励院内、外各单位或个人采取多种方式推

广和实施本院为专利权人的专利成果，并按照成交后到账金额的

5%-20%的比例支付相关人员报酬（根据具体转让项目确定）。专

利成果主要完成人及其所在系部或部门有推广和实施专利成果

的权利和义务。 

第十五条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以我院为专利权人的

各项专利成果奖励和补助，由专利成果主要完成人申报、领取和

分配，学院科研处、财务处协助办理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由科研处、

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8 日印发 
 


